湛江市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改革工作方案
（起草说明）

一、编制背景和指导思想
为加快推进市管工程建设项目落地建设，根据市委、市政府多年来深化放管服和营商环境改革的路线以及在推行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要求，我局与市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积极探索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改革的有效措施，先后于2017年和2020年联合发文《关于建设项目办理开工建设手续（试行）的通知》（湛建管〔2017〕86号），《关于设立推行建设项目办理开工建设绿色通道的通知》（湛建管〔2020〕20号），创新项目施工报建审批服务，设立“投资审批绿色通道”及推行实施建设项目办理开工手续绿色通道的做法。4年多以来，先后共有70多个市管项目获得批准提前开工建设，平均为每个项目落地建设争取提前了3-6个月时间，为我市固定资产投资提速增效提供有力支撑，获得项目单位的普遍欢迎。
为进一步简化我市施工许可审批流程，加快项目落地开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对湛建管〔2020〕20号及有关调研论证基础上,研究起草了《湛江市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改革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并于5月20日前完成了初次公开征求意见。
二、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四）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五）湛江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bookmark: _GoBack]（六）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行动方案》
（七）湛江市投资审批绿色通道实施方案
（八）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明电〔2020〕9号）
（九）关于进一步精简审批优化服务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三、主要内容
《方案》由七部分组成，分别为：一是适用范围；二是实施标准；三是受理条件；四是告知承诺；五是受理及审批；六是后续监管；七是其他说明。具体如下：
（一）适用范围。说明《方案》适用的工程项目范围。
（二）建设项目办理开工登记手续条件。满足土地、规划等条件的建筑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依法确定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后，可根据施工进展，自主选择分“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地基基础和地下结构”、“地上结构”三个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
（3） 手续条件。重点对用地、规划手续要求、施工图审查、人防、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及实名制管理等五个方面材料在不同阶段的要求进行了详细说明。
（四）告知承诺。说明适用于告知承诺的申请材料和有关程序，以及违反告知承诺制度的处理方法。
（五）受理及审批。说明建设单位申请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的受理审批的部门和审批基本逻辑。
（六）后续监管。对参建有关单位的主体责任以及审批部门后续监督有关要求进行说明。
（七）有关事宜。对试行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的联合竣工验收和不同阶段之间的衔接手续要求进行简单说明，明确《方案》的实施时效和有关废止文件。
四、初次公开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及编制过程
根据工作安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启动《方案》编制工作。根据市规范性文件管理的有关要求，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征求我局职能科室（站办）意见；市发改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城市更新局、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各县（市、区）住建局，湛江市建筑业协会等20个单位，收到回复意见12条。其中无意见7条，有意见的5条中，采纳4条，不采纳1条，形成《方案》（二次征求意见稿）。
五、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审核意见
   我局根据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报局法规科对该《方案》（二次征求意见稿）送审稿进行合法性审查，未发现存在违反公平性竞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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